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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表决结果：同意223,790,508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.2855%；反对1,597
	其中，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同意476,000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.8
	回避情况：无需回避。
	2、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《关于变更住所及修订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
	其中，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同意489,800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.4
	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，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/3以上通过。
	回避情况：无需回避。
	3、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<董事会议事规则>的议案》
	其中，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同意492,300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.5
	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，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/3以上通过。
	回避情况：无需回避。
	4、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<股东大会议事规则>的议案》
	其中，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同意492,300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.5
	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，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/3以上通过。
	回避情况：无需回避。
	三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

